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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经常性损益审核报告

大信专审字[2024]第 1-02069 号

烟台宏远氧业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一、审核意见

我们接受委托，在审计了烟台宏远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公司”）2023 年度、

2022 年度、2021 年度申报财务报表及附注的基础上，审核了后附贵公司编制的相应期间的

非经常性损益表明细表。

我们认为，贵公司编制的 2023 年度、2022 年度、2021 年度的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在所

有重大方面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2023 年修订）》的有关规定，公允反映了贵公司 2023 年度、2022 年度、

2021 年度的非经常性损益情况。

二、形成审核意见的基础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核工作。审核报告的“注册会计师的

责任”部分进一步阐述了我们在这些准则下的责任。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我

们独立于贵公司，并履行了职业道德方面的其他责任。

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核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审核意见提供了基础。

三、管理层和治理层的责任

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

性公告第 1号—非经常性损益（2023 年修订）》的规定编制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并负责设

计、执行和维护必要的内部控制是贵公司管理层的责任，以使非经常性损益表不存在由于舞

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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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层负责监督贵公司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的报告过程。

四、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目标是在实施审核工作的基础上对贵公司编制的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发表审核

意见。

在按照审计准则执行审核工作的过程中，我们运用职业判断，并保持职业怀疑。同时，

我们也执行以下工作：

（一）计划和实施审核工作以对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

（二）在审核过程中，我们实施了包括检查、抽查会计记录等我们认为必要的程序。

五、其他说明事项

本审核报告仅供贵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申

报之用，不得用于其他目的。由于使用不当所造成的后果，与执行本业务的注册会计师和会

计师事务所无关。我们同意将本审核报告作为贵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所必备的文件，

随其他申报材料一起上报。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 国 · 北 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

二○二四年六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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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

编制单位：烟台宏远氧业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注释号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非流动性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89,571.01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

定、按照确定的标准享有、对公司损益产生持续影响的政府补助除外
3,720,266.69 6,599,051.48 4,941,301.66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346,854.62 240,0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43,838.58 43,145.38 -204,750.71

非经营性损益对利润总额的影响的合计 4,410,959.89 6,882,196.86 4,826,121.96

减：所得税影响额 737,458.07 990,049.02 760,430.30

减：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归属于母公司的非经常性损益影响额 3,673,501.82 5,892,147.84 4,065,691.66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41,376,100.99 30,460,330.94 46,786,924.37

公司负责人：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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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宏远氧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主要项目说明

（除特别注明外，金额单位为人民币元）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

性损益（2023 年修订）》的相关规定，烟台宏远氧业股份有限公司对 2023 年度、2022 年度、

2021 年度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中主要项目说明如下：

一、非流动性资产处置损益

项 目 2023年度 2022年度 2021年度

固定资产资产处置收益 89,571.01

二、政府补助

项 目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烟台市芝罘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奖补 2022
年中央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

2,000,000.00

烟台市芝罘区发展和改革局奖补 2023 年
中央 XX 融合产业发展资金

1,000,000.00

烟台市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失业保

险稳岗返还
143,645.77

烟台市科学技术局-新型研发机构研发经

费补助
497,000.00

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奖补 3,050,000.00

烟台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专精特新小巨人 1,220,000.00

烟台市资本市场开放创新发展引导资金 1,200,000.00
烟台市芝罘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发 2021 年
省级工业转型

300,000.00

烟台市科学技术局研发补助 472,000.00

芝罘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泰山品质认证奖 74,000.00

烟台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长杯奖 50,000.00

知识产权专利补助 45,000.00 107,000.00

瞪羚独角兽企业奖励 3,000,000.00

山东省科技对口支援拟立项目 500,000.00
烟台市科技局药品和器械创新产品研发

和产业化奖补助
463,600.00

以工代训补贴 415,000.00

市级制造业强市奖补资金 387,000.00

其他零星奖励及补助 79,620.92 188,051.48 68,701.66

合 计 3,720,266.69 6,599,051.48 4,941,30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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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项 目 2023年度 2022年度 2021年度

营业外收入项目 517,360.57 48,501.38 31,702.57

营业外支出项目 173,521.99 5,356.00 236,453.28

合 计 343,838.58 43,145.38 -204,750.71

四、其他需要说明的项目

报告期无其他需要说明的项目

烟台宏远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 6 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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